附件1
宜昌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
三级岗位直接申报参考条件

事业单位认定登记在专业技术四级岗位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，可直接申报认定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聘用资格：
1.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。
2.国家自然科学、技术发明一等奖（个人排名前四）或二等奖（个人排名前三）获得者。
3.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（个人排名前四）或二等奖（个人排名前三）获得者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优秀等次（个人排名第一）获得者。
4.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（个人排名前五）或一等奖（个人排名前三）或二等奖（个人排名第一）获得者。
5.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农业科技推广成果奖一等奖（个人排名第一），或农业技术推广合作奖（个人排名第一），或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获得者，或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（个人排名第一）获得者。
6.国家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获得者或一等奖（个人排名前三）或二等奖（个人排名第一）获得者，或近两届高等学校省部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（个人排名第一）获得者。
7.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作品主创人员。
8.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业务类、学术类和技术科研类领军人才。
9.全国宣传文化系统“四个一批”人才称号获得者。
10.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荣誉获得者。
11.获批国家级重点学科（或重点培育学科）负责人，或重点实验室主任，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，或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主任，或教学改革项目主持人。
12.省部级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（含全国模范教师、全国优秀教师、省以上劳动奖章获得者）。
13.省部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（含文化部优秀专家、中国医师奖获得者）。
14.“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”第一层次人选。
15.省部级自然科学、技术发明一等奖（个人排名前三）获得者，或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（个人排名第一）获得者。
16.湖北省科技成果推广奖一等奖（个人排名第一）获得者，或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（个人排名第一）获得者。
17.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（个人排名前三）或二等奖（个人排名第一）获得者。
18.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获得者。
19.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。
20.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得者。
21.“千人计划”人才，“长江学者奖励计划”青年长江学者，或“楚天学者计划”特聘教授，或湖北省医学领军人才入选者，或湖北省创新创业战略团队负责人。

